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方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4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方慰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玖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周方慰於民國101年間，與李政和、林欣瑩、高陳綉治、高

火聖（下稱李政和等4人）擔任共同原告，李政和等4人並委

託周方慰為民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而向本院起訴請

求確認案外人高智仁就其等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

段○00○0號土地及其上第811號建物上所擔保之最高限額新

臺幣（下同）1億元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下稱訴訟標的

一），暨高智仁應塗銷該抵押權登記（下稱訴訟標的二），

並請求高智仁給付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損害賠

償4,800萬元（下稱訴訟標的三），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

第575號審理(下稱本件民事訴訟)，且經計算上開訴訟標的

價額為1億4,800萬元，故應繳納裁判費126萬1,600元，周方

慰乃據以向李政和索取前揭費用，李政和即知會其妹李秀

英，李秀英遂於101年6月12日，自其申設之瑞興銀行帳戶內

提領126萬1,600元現金並交付予周方慰，作為本件民事訴訟

之裁判費。詎周方慰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

犯意，於101年6月13日，僅繳交上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之

89萬2,000元裁判費，而將剩餘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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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以裁定命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就上開訴

訟標的三部分，應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周方慰提出抗

告及聲請訴訟救助，經本院於102年3月5日以起訴不合程式

為由，裁定駁回該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

解，而撤回起訴，並經本院於103年1月8日退還所繳裁判費

89萬2,000元之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李政和之妻林欣瑩

所申設瑞興銀行帳戶內。嗣經李政和發覺有異，於103年12

月間具狀向本院詢問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李政和等4人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有明文規定。查檢察官、被告周方慰對於本判

決以下所引用之證據的證據能力，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無意

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00至30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

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

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形，依上揭規定，

認均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亦查無任

何違反法定程式取得之情形，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在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

理人兼送達代收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

分，已繳交裁判費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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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標的三部分，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

元，被告不服提起抗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

程式為由，裁定駁回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

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

二即59萬4,667元至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惟矢口否

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

1,600元，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交，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

9,600元，李政和為何遲至1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經

查:

㈠、被告於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

收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已繳交裁判

費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三部

分，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元，被告不服提

起抗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

駁回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

而撤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

元至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為被告所肯認(偵卷第130

頁，本院易卷第60至62頁)，核與告訴人李政和之指訴(他卷

第170頁，偵卷第21、22頁)情節相符，並有李秀英所有瑞興

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內頁、101年6月12日現金支出傳票、本院

101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被告提供其所撰寫之

101年7月3日民事抗告狀、本院102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

告訴人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內頁、告訴人李政和

於10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575

號、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抗字第1138號、第1120號影卷(他

卷第13至15、17、35、37、131至133、163頁)在卷可稽，此

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至被告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1,600元等語，

惟查，證人李秀英於112年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李政和是

我哥哥，他指示我，說有案件要到法院提告，需要保證金要

提領，請我到銀行去提領。所以，我在101年6月12日從瑞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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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帳戶中提領126萬1,600元，因為提領金額很多，我不可

能再返回公司，應該是周方慰打電話，說我們直接在銀行裡

接洽碰面，所以是在銀行內服務台把錢直接交給周方慰，我

有請周方慰簽收現金支出傳票。這張現金支出傳票，是李政

和在公司交代我寫好的，我本來是寫「法院提告保證金」、

「桃園世貿一、高智仁」，後來我刪除掉桃園世貿一，改寫

是「地下一樓」，這些筆跡都是我的，上面是周方慰簽名，

我忘了請他簽日期。這張傳票有點像是內部作業，只要拿錢

的人核簽，任何位置都可以接受，代表有領到這筆錢。李政

和交代我這筆金錢是交給周方慰繳納給法院保證金，我交給

周方慰時，沒有跟周方慰說什麼，只要錢有拿到，周方慰應

該就很滿意，因為金額沒有錯誤，所以周方慰一定不會說明

原因、用途。周方慰沒有將繳交法院的收據、相關文件拿一

份交給我。我們的一些事情都交代由周方慰處理，所以收據

都由周方慰保管，不用再轉傳真或LINE給我們看。單據應該

都是由周方慰自己保留。事後我完全不清楚周方慰有無繳納

法院保證金等語(本院易卷第269至273頁)，又觀諸卷附現金

支出傳票，金額記載126萬1,600元，核准欄位有被告簽名

(他卷第15頁)，被告雖辯稱:我之所以在現金傳票上簽名，

是因為之前李秀英說這件案子我是訴訟代理人，要簽名以示

負責，否則這筆錢如果出去，她不知要找誰負責。所以請我

在這上面簽字，但因我沒有現實收到這筆現金，所以我才在

核准部分簽字，且沒有載明日期等語(本院易卷第301頁)，

然被告既然代理告訴人李政和等4人多件民事訴訟案件，應

具備相當法律知識，豈有不知身為訴訟代理人，並非當事

人，如未經手裁判費用，何需簽署以示負責；又未曾收受金

錢，為何會在相當於收據性質之現金支出傳票上簽名；再

者，收據上已記載日期，一般人如在同日簽收，並不會特別

登載日期，顯見被告上開所辯，純係臨訟卸責之詞，且有悖

常情，並不足採。依證人李秀英上開所述，並以李秀英之瑞

興銀行存摺內頁明細，及經被告簽署之現金支出傳票資為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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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足認證人李秀英確於101年6月12日，將自其銀行帳戶提

領之126萬1,600元交付予被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與事實

不符，應無可採。

㈢、又被告辯稱: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納等語，並舉告訴人李政

和11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為證。惟查，證人李政和於112

年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周方慰在101年間，建議我跟林欣

瑩、高火盛、高陳綉治等人，向高智仁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

等民事案件。周方慰打電話給我說裁判費要繳納120多萬，

我請周方慰數字算好就好，我會交代財務部交錢給周方慰，

因我和李秀英的辦公室就在隔壁，我知道李秀英是去銀行提

領，有交錢給周方慰。我一開始不清楚，這件案件裁判費有

無全部繳交或僅繳交一部分，事後因為和解，我想說用我的

名字去聲請退還裁判費，但法院來函回覆說只有繳交89萬多

元，退還費用有差距，所以我才起疑，對周方慰不信任。周

方慰沒有給我案號，我怎麼會繳裁判費，他完全代理這個訴

訟案件，一手包辦，類似包攬訴訟，周方慰告訴我要繳納訴

訟費用126萬1,600元，我就交代李秀英拿126萬1,600元交付

給周方慰，我是生意人，不懂法律。補交裁判費這件事情我

不知悉，後來，法院函文說只有繳交89萬2,000元，我就去

閱卷，才知道周方慰聲請更正裁判費有不同計算方式，這是

閱卷後我才知道的等語(本院易卷第283至286頁)，而該陳報

狀所載內容為「原告等四人由李政和本人支付裁判費新臺幣

1,261,600元，6月12日同繳交鈞院……，只收到返還訴訟費

部分為594,657元，剩餘並無著落，懇請鈞影印資料內容，

以備查明真相」(他卷第163頁)，參酌該紙陳報狀內容及本

院102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函(稿)(他卷第35頁) ，互核以

觀，告訴人李政和手寫上開陳報狀之真意，係向法院表明

101年6月12日繳交之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由其個人單獨支

出，何以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至其妻林欣瑩之銀行帳戶僅有

59萬4,667元，希望法院准予影印相關資料，並非告訴人李

政和自承於101年6月12日親自至法院繳交裁判費。惟本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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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之裁判費實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

2,000元，此有本院101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

本在卷可證(他卷第17頁)，不僅繳交金額與上開陳報狀所述

歧異，且延遲1日繳交裁判費，假如李秀英將126萬1,600元

交予李政和，因事關自身訴訟權益，李政和當無延遲繳交裁

判費之可能。又衡諸常情，如僅繳交部分裁判費者，豈有事

後再質問法院未按全額之三分之二退還裁判費之理，益徵本

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並非李政和所繳交，上開陳報狀無從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且，不論126萬1,600元抑或89萬

2,000元，均係按訴訟標的價額之不同，所計算得出之裁判

費金額，尚非不具法律專業能力之李政和所能自行決定欲繳

納之數額。再者，被告就法院於101年6月29日命補繳裁判費

裁定一事，於101年7月3日，分別提起抗告及聲請訴訟救

助，其主張既已繳交89萬2,000元裁判費，則合併計算訴訟

標的價額，僅應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此有被告撰寫之

民事訴訟抗告狀、救助聲請狀各1份在卷可憑(他卷第131至

135頁)，衡情若非被告親自繳交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豈

能知悉原繳交之金額，及應補繳之數額，而適時撰寫書狀並

提起民事抗告。足認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告持至法院

繳交，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與事實不符，要無足取。

㈣、另被告辯稱: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9,600元，李政和為何遲至

1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惟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

告持至法院繳交乙情，業經本院認明如前。查本件民事訴訟

裁判費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2,000元等

情，有前述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可證，迨本件民事訴訟之

雙方當事人和解，法院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

《計算式:89萬2,000元×2/3≒59萬4,667元》，有前述本院

民事庭通知函(稿)可憑，被告迄未返還剩餘款項，足認被告

自101年6月12日，收受李秀英交付之126萬1,600元，於翌

(13)日，至法院繳交其中89萬2,000元充作本件民事訴訟裁

判費，而侵占剩餘之36萬9,600元《計算式:126萬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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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萬2,000元＝36萬9,600元》，被告此部分所辯與事實有

違，要難足取。另證人李政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關於36萬

9,600元的部分，有問過周方慰，電話中問過兩次，我記得

還有一次是到我辦公室，我跟周方慰說錢不對，我沒有懷疑

周方慰侵占，只問他錢不對，但周方慰不理我，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返還給我，周方慰一直認為是他的等語(本院易卷第

296頁)，益見告訴人李政和遲延提告僅係因信任被告所致，

尚無從僅因告訴人遲延提告而置上揭諸多證明被告犯行之積

極證據於不顧，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綜上所陳，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5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然

本次修法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不生新舊法比

較問題，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負告訴人等所託，利

用擔任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機會，擅自將未繳交之部分裁判費

用予以侵占入己，造成告訴人等之損失，且犯後否認犯行，

飾詞狡辯，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亦未與告訴人等洽商和解，

償還其等所受損失，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

機、目的、所使用手段及侵占之金額；兼衡被告教育程度為

大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80餘萬元、家庭

經濟狀況小康（本院易卷第31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

肆、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有明文規定。

二、被告將未繳交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等情，業經本院認明

如前，上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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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黃靖崴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335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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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方慰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方慰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玖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周方慰於民國101年間，與李政和、林欣瑩、高陳綉治、高火聖（下稱李政和等4人）擔任共同原告，李政和等4人並委託周方慰為民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而向本院起訴請求確認案外人高智仁就其等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第811號建物上所擔保之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1億元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下稱訴訟標的一），暨高智仁應塗銷該抵押權登記（下稱訴訟標的二），並請求高智仁給付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損害賠償4,800萬元（下稱訴訟標的三），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575號審理(下稱本件民事訴訟)，且經計算上開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800萬元，故應繳納裁判費126萬1,600元，周方慰乃據以向李政和索取前揭費用，李政和即知會其妹李秀英，李秀英遂於101年6月12日，自其申設之瑞興銀行帳戶內提領126萬1,600元現金並交付予周方慰，作為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詎周方慰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101年6月13日，僅繳交上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之89萬2,000元裁判費，而將剩餘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嗣經本院以裁定命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就上開訴訟標的三部分，應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周方慰提出抗告及聲請訴訟救助，經本院於102年3月5日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駁回該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並經本院於103年1月8日退還所繳裁判費89萬2,000元之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李政和之妻林欣瑩所申設瑞興銀行帳戶內。嗣經李政和發覺有異，於103年12月間具狀向本院詢問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李政和等4人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有明文規定。查檢察官、被告周方慰對於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證據的證據能力，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00至30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形，依上揭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亦查無任何違反法定程式取得之情形，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在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已繳交裁判費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三部分，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元，被告不服提起抗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駁回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1,600元，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交，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9,600元，李政和為何遲至1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已繳交裁判費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三部分，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元，被告不服提起抗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駁回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為被告所肯認(偵卷第130頁，本院易卷第60至62頁)，核與告訴人李政和之指訴(他卷第170頁，偵卷第21、22頁)情節相符，並有李秀英所有瑞興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內頁、101年6月12日現金支出傳票、本院101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被告提供其所撰寫之101年7月3日民事抗告狀、本院102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告訴人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內頁、告訴人李政和於10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575號、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抗字第1138號、第1120號影卷(他卷第13至15、17、35、37、131至133、16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至被告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1,600元等語，惟查，證人李秀英於112年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李政和是我哥哥，他指示我，說有案件要到法院提告，需要保證金要提領，請我到銀行去提領。所以，我在101年6月12日從瑞興銀行帳戶中提領126萬1,600元，因為提領金額很多，我不可能再返回公司，應該是周方慰打電話，說我們直接在銀行裡接洽碰面，所以是在銀行內服務台把錢直接交給周方慰，我有請周方慰簽收現金支出傳票。這張現金支出傳票，是李政和在公司交代我寫好的，我本來是寫「法院提告保證金」、「桃園世貿一、高智仁」，後來我刪除掉桃園世貿一，改寫是「地下一樓」，這些筆跡都是我的，上面是周方慰簽名，我忘了請他簽日期。這張傳票有點像是內部作業，只要拿錢的人核簽，任何位置都可以接受，代表有領到這筆錢。李政和交代我這筆金錢是交給周方慰繳納給法院保證金，我交給周方慰時，沒有跟周方慰說什麼，只要錢有拿到，周方慰應該就很滿意，因為金額沒有錯誤，所以周方慰一定不會說明原因、用途。周方慰沒有將繳交法院的收據、相關文件拿一份交給我。我們的一些事情都交代由周方慰處理，所以收據都由周方慰保管，不用再轉傳真或LINE給我們看。單據應該都是由周方慰自己保留。事後我完全不清楚周方慰有無繳納法院保證金等語(本院易卷第269至273頁)，又觀諸卷附現金支出傳票，金額記載126萬1,600元，核准欄位有被告簽名(他卷第15頁)，被告雖辯稱:我之所以在現金傳票上簽名，是因為之前李秀英說這件案子我是訴訟代理人，要簽名以示負責，否則這筆錢如果出去，她不知要找誰負責。所以請我在這上面簽字，但因我沒有現實收到這筆現金，所以我才在核准部分簽字，且沒有載明日期等語(本院易卷第301頁)，然被告既然代理告訴人李政和等4人多件民事訴訟案件，應具備相當法律知識，豈有不知身為訴訟代理人，並非當事人，如未經手裁判費用，何需簽署以示負責；又未曾收受金錢，為何會在相當於收據性質之現金支出傳票上簽名；再者，收據上已記載日期，一般人如在同日簽收，並不會特別登載日期，顯見被告上開所辯，純係臨訟卸責之詞，且有悖常情，並不足採。依證人李秀英上開所述，並以李秀英之瑞興銀行存摺內頁明細，及經被告簽署之現金支出傳票資為補強，足認證人李秀英確於101年6月12日，將自其銀行帳戶提領之126萬1,600元交付予被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與事實不符，應無可採。
㈢、又被告辯稱: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納等語，並舉告訴人李政和11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為證。惟查，證人李政和於112年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周方慰在101年間，建議我跟林欣瑩、高火盛、高陳綉治等人，向高智仁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等民事案件。周方慰打電話給我說裁判費要繳納120多萬，我請周方慰數字算好就好，我會交代財務部交錢給周方慰，因我和李秀英的辦公室就在隔壁，我知道李秀英是去銀行提領，有交錢給周方慰。我一開始不清楚，這件案件裁判費有無全部繳交或僅繳交一部分，事後因為和解，我想說用我的名字去聲請退還裁判費，但法院來函回覆說只有繳交89萬多元，退還費用有差距，所以我才起疑，對周方慰不信任。周方慰沒有給我案號，我怎麼會繳裁判費，他完全代理這個訴訟案件，一手包辦，類似包攬訴訟，周方慰告訴我要繳納訴訟費用126萬1,600元，我就交代李秀英拿126萬1,600元交付給周方慰，我是生意人，不懂法律。補交裁判費這件事情我不知悉，後來，法院函文說只有繳交89萬2,000元，我就去閱卷，才知道周方慰聲請更正裁判費有不同計算方式，這是閱卷後我才知道的等語(本院易卷第283至286頁)，而該陳報狀所載內容為「原告等四人由李政和本人支付裁判費新臺幣1,261,600元，6月12日同繳交鈞院……，只收到返還訴訟費部分為594,657元，剩餘並無著落，懇請鈞影印資料內容，以備查明真相」(他卷第163頁)，參酌該紙陳報狀內容及本院102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函(稿)(他卷第35頁) ，互核以觀，告訴人李政和手寫上開陳報狀之真意，係向法院表明101年6月12日繳交之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由其個人單獨支出，何以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至其妻林欣瑩之銀行帳戶僅有59萬4,667元，希望法院准予影印相關資料，並非告訴人李政和自承於101年6月12日親自至法院繳交裁判費。惟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實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2,000元，此有本院101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本在卷可證(他卷第17頁)，不僅繳交金額與上開陳報狀所述歧異，且延遲1日繳交裁判費，假如李秀英將126萬1,600元交予李政和，因事關自身訴訟權益，李政和當無延遲繳交裁判費之可能。又衡諸常情，如僅繳交部分裁判費者，豈有事後再質問法院未按全額之三分之二退還裁判費之理，益徵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並非李政和所繳交，上開陳報狀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且，不論126萬1,600元抑或89萬2,000元，均係按訴訟標的價額之不同，所計算得出之裁判費金額，尚非不具法律專業能力之李政和所能自行決定欲繳納之數額。再者，被告就法院於101年6月29日命補繳裁判費裁定一事，於101年7月3日，分別提起抗告及聲請訴訟救助，其主張既已繳交89萬2,000元裁判費，則合併計算訴訟標的價額，僅應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此有被告撰寫之民事訴訟抗告狀、救助聲請狀各1份在卷可憑(他卷第131至135頁)，衡情若非被告親自繳交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豈能知悉原繳交之金額，及應補繳之數額，而適時撰寫書狀並提起民事抗告。足認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告持至法院繳交，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與事實不符，要無足取。
㈣、另被告辯稱: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9,600元，李政和為何遲至1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惟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告持至法院繳交乙情，業經本院認明如前。查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2,000元等情，有前述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可證，迨本件民事訴訟之雙方當事人和解，法院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計算式:89萬2,000元×2/3≒59萬4,667元》，有前述本院民事庭通知函(稿)可憑，被告迄未返還剩餘款項，足認被告自101年6月12日，收受李秀英交付之126萬1,600元，於翌(13)日，至法院繳交其中89萬2,000元充作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而侵占剩餘之36萬9,600元《計算式:126萬1,600元－89萬2,000元＝36萬9,600元》，被告此部分所辯與事實有違，要難足取。另證人李政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關於36萬9,600元的部分，有問過周方慰，電話中問過兩次，我記得還有一次是到我辦公室，我跟周方慰說錢不對，我沒有懷疑周方慰侵占，只問他錢不對，但周方慰不理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返還給我，周方慰一直認為是他的等語(本院易卷第296頁)，益見告訴人李政和遲延提告僅係因信任被告所致，尚無從僅因告訴人遲延提告而置上揭諸多證明被告犯行之積極證據於不顧，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綜上所陳，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5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然本次修法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負告訴人等所託，利用擔任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機會，擅自將未繳交之部分裁判費用予以侵占入己，造成告訴人等之損失，且犯後否認犯行，飾詞狡辯，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亦未與告訴人等洽商和解，償還其等所受損失，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使用手段及侵占之金額；兼衡被告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80餘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易卷第31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有明文規定。
二、被告將未繳交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等情，業經本院認明如前，上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黃靖崴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335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方慰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4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方慰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玖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周方慰於民國101年間，與李政和、林欣瑩、高陳綉治、高
    火聖（下稱李政和等4人）擔任共同原告，李政和等4人並委
    託周方慰為民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而向本院起訴請
    求確認案外人高智仁就其等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
    0○0號土地及其上第811號建物上所擔保之最高限額新臺幣（
    下同）1億元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下稱訴訟標的一），暨
    高智仁應塗銷該抵押權登記（下稱訴訟標的二），並請求高
    智仁給付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損害賠償4,800萬
    元（下稱訴訟標的三），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575號審
    理(下稱本件民事訴訟)，且經計算上開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
    ,800萬元，故應繳納裁判費126萬1,600元，周方慰乃據以向
    李政和索取前揭費用，李政和即知會其妹李秀英，李秀英遂
    於101年6月12日，自其申設之瑞興銀行帳戶內提領126萬1,6
    00元現金並交付予周方慰，作為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詎
    周方慰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101
    年6月13日，僅繳交上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之89萬2,000元
    裁判費，而將剩餘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嗣經本院以裁
    定命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就上開訴訟標的三部
    分，應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周方慰提出抗告及聲請訴
    訟救助，經本院於102年3月5日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
    駁回該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
    起訴，並經本院於103年1月8日退還所繳裁判費89萬2,000元
    之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李政和之妻林欣瑩所申設瑞興
    銀行帳戶內。嗣經李政和發覺有異，於103年12月間具狀向
    本院詢問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李政和等4人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有明文規定。查檢察官、被告周方慰對於本判
    決以下所引用之證據的證據能力，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無意
    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00至30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
    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
    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形，依上揭規定，
    認均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亦查無任
    何違反法定程式取得之情形，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在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
    理人兼送達代收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
    ，已繳交裁判費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
    訟標的三部分，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元，
    被告不服提起抗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程式
    為由，裁定駁回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
    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二即
    59萬4,667元至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惟矢口否認有
    何侵占犯行，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1,600元
    ，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交，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9,600元，
    李政和為何遲至1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
    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已繳交裁判費
    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三部分，
    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元，被告不服提起抗
    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駁回
    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
    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
    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為被告所肯認(偵卷第130頁，
    本院易卷第60至62頁)，核與告訴人李政和之指訴(他卷第17
    0頁，偵卷第21、22頁)情節相符，並有李秀英所有瑞興銀行
    帳戶之存摺及內頁、101年6月12日現金支出傳票、本院101
    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被告提供其所撰寫之101
    年7月3日民事抗告狀、本院102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告
    訴人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內頁、告訴人李政和於
    10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575號、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抗字第1138號、第1120號影卷(他卷第
    13至15、17、35、37、131至133、16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
    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至被告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1,600元等語，惟
    查，證人李秀英於112年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李政和是我
    哥哥，他指示我，說有案件要到法院提告，需要保證金要提
    領，請我到銀行去提領。所以，我在101年6月12日從瑞興銀
    行帳戶中提領126萬1,600元，因為提領金額很多，我不可能
    再返回公司，應該是周方慰打電話，說我們直接在銀行裡接
    洽碰面，所以是在銀行內服務台把錢直接交給周方慰，我有
    請周方慰簽收現金支出傳票。這張現金支出傳票，是李政和
    在公司交代我寫好的，我本來是寫「法院提告保證金」、「
    桃園世貿一、高智仁」，後來我刪除掉桃園世貿一，改寫是
    「地下一樓」，這些筆跡都是我的，上面是周方慰簽名，我
    忘了請他簽日期。這張傳票有點像是內部作業，只要拿錢的
    人核簽，任何位置都可以接受，代表有領到這筆錢。李政和
    交代我這筆金錢是交給周方慰繳納給法院保證金，我交給周
    方慰時，沒有跟周方慰說什麼，只要錢有拿到，周方慰應該
    就很滿意，因為金額沒有錯誤，所以周方慰一定不會說明原
    因、用途。周方慰沒有將繳交法院的收據、相關文件拿一份
    交給我。我們的一些事情都交代由周方慰處理，所以收據都
    由周方慰保管，不用再轉傳真或LINE給我們看。單據應該都
    是由周方慰自己保留。事後我完全不清楚周方慰有無繳納法
    院保證金等語(本院易卷第269至273頁)，又觀諸卷附現金支
    出傳票，金額記載126萬1,600元，核准欄位有被告簽名(他
    卷第15頁)，被告雖辯稱:我之所以在現金傳票上簽名，是因
    為之前李秀英說這件案子我是訴訟代理人，要簽名以示負責
    ，否則這筆錢如果出去，她不知要找誰負責。所以請我在這
    上面簽字，但因我沒有現實收到這筆現金，所以我才在核准
    部分簽字，且沒有載明日期等語(本院易卷第301頁)，然被
    告既然代理告訴人李政和等4人多件民事訴訟案件，應具備
    相當法律知識，豈有不知身為訴訟代理人，並非當事人，如
    未經手裁判費用，何需簽署以示負責；又未曾收受金錢，為
    何會在相當於收據性質之現金支出傳票上簽名；再者，收據
    上已記載日期，一般人如在同日簽收，並不會特別登載日期
    ，顯見被告上開所辯，純係臨訟卸責之詞，且有悖常情，並
    不足採。依證人李秀英上開所述，並以李秀英之瑞興銀行存
    摺內頁明細，及經被告簽署之現金支出傳票資為補強，足認
    證人李秀英確於101年6月12日，將自其銀行帳戶提領之126
    萬1,600元交付予被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與事實不符，
    應無可採。
㈢、又被告辯稱: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納等語，並舉告訴人李政和
    11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為證。惟查，證人李政和於112年
    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周方慰在101年間，建議我跟林欣瑩
    、高火盛、高陳綉治等人，向高智仁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等
    民事案件。周方慰打電話給我說裁判費要繳納120多萬，我
    請周方慰數字算好就好，我會交代財務部交錢給周方慰，因
    我和李秀英的辦公室就在隔壁，我知道李秀英是去銀行提領
    ，有交錢給周方慰。我一開始不清楚，這件案件裁判費有無
    全部繳交或僅繳交一部分，事後因為和解，我想說用我的名
    字去聲請退還裁判費，但法院來函回覆說只有繳交89萬多元
    ，退還費用有差距，所以我才起疑，對周方慰不信任。周方
    慰沒有給我案號，我怎麼會繳裁判費，他完全代理這個訴訟
    案件，一手包辦，類似包攬訴訟，周方慰告訴我要繳納訴訟
    費用126萬1,600元，我就交代李秀英拿126萬1,600元交付給
    周方慰，我是生意人，不懂法律。補交裁判費這件事情我不
    知悉，後來，法院函文說只有繳交89萬2,000元，我就去閱
    卷，才知道周方慰聲請更正裁判費有不同計算方式，這是閱
    卷後我才知道的等語(本院易卷第283至286頁)，而該陳報狀
    所載內容為「原告等四人由李政和本人支付裁判費新臺幣1,
    261,600元，6月12日同繳交鈞院……，只收到返還訴訟費部分
    為594,657元，剩餘並無著落，懇請鈞影印資料內容，以備
    查明真相」(他卷第163頁)，參酌該紙陳報狀內容及本院102
    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函(稿)(他卷第35頁) ，互核以觀，
    告訴人李政和手寫上開陳報狀之真意，係向法院表明101年6
    月12日繳交之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由其個人單獨支出，何以
    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至其妻林欣瑩之銀行帳戶僅有59萬4,66
    7元，希望法院准予影印相關資料，並非告訴人李政和自承
    於101年6月12日親自至法院繳交裁判費。惟本件民事訴訟之
    裁判費實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2,000元
    ，此有本院101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本在卷可
    證(他卷第17頁)，不僅繳交金額與上開陳報狀所述歧異，且
    延遲1日繳交裁判費，假如李秀英將126萬1,600元交予李政
    和，因事關自身訴訟權益，李政和當無延遲繳交裁判費之可
    能。又衡諸常情，如僅繳交部分裁判費者，豈有事後再質問
    法院未按全額之三分之二退還裁判費之理，益徵本件民事訴
    訟之裁判費並非李政和所繳交，上開陳報狀無從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況且，不論126萬1,600元抑或89萬2,000元，均
    係按訴訟標的價額之不同，所計算得出之裁判費金額，尚非
    不具法律專業能力之李政和所能自行決定欲繳納之數額。再
    者，被告就法院於101年6月29日命補繳裁判費裁定一事，於
    101年7月3日，分別提起抗告及聲請訴訟救助，其主張既已
    繳交89萬2,000元裁判費，則合併計算訴訟標的價額，僅應
    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此有被告撰寫之民事訴訟抗告狀
    、救助聲請狀各1份在卷可憑(他卷第131至135頁)，衡情若
    非被告親自繳交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豈能知悉原繳交之
    金額，及應補繳之數額，而適時撰寫書狀並提起民事抗告。
    足認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告持至法院繳交，是被告此
    部分所辯與事實不符，要無足取。
㈣、另被告辯稱: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9,600元，李政和為何遲至1
    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惟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告
    持至法院繳交乙情，業經本院認明如前。查本件民事訴訟裁
    判費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2,000元等情
    ，有前述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可證，迨本件民事訴訟之雙
    方當事人和解，法院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計
    算式:89萬2,000元×2/3≒59萬4,667元》，有前述本院民事庭
    通知函(稿)可憑，被告迄未返還剩餘款項，足認被告自101
    年6月12日，收受李秀英交付之126萬1,600元，於翌(13)日
    ，至法院繳交其中89萬2,000元充作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
    而侵占剩餘之36萬9,600元《計算式:126萬1,600元－89萬2,00
    0元＝36萬9,600元》，被告此部分所辯與事實有違，要難足取
    。另證人李政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關於36萬9,600元的部分
    ，有問過周方慰，電話中問過兩次，我記得還有一次是到我
    辦公室，我跟周方慰說錢不對，我沒有懷疑周方慰侵占，只
    問他錢不對，但周方慰不理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返還給我
    ，周方慰一直認為是他的等語(本院易卷第296頁)，益見告
    訴人李政和遲延提告僅係因信任被告所致，尚無從僅因告訴
    人遲延提告而置上揭諸多證明被告犯行之積極證據於不顧，
    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綜上所陳，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5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然
    本次修法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不生新舊法比
    較問題，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負告訴人等所託，利
    用擔任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機會，擅自將未繳交之部分裁判費
    用予以侵占入己，造成告訴人等之損失，且犯後否認犯行，
    飾詞狡辯，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亦未與告訴人等洽商和解，
    償還其等所受損失，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
    、目的、所使用手段及侵占之金額；兼衡被告教育程度為大
    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80餘萬元、家庭經
    濟狀況小康（本院易卷第31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
肆、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有明文規定。
二、被告將未繳交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等情，業經本院認明
    如前，上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黃靖崴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335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方慰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方慰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玖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周方慰於民國101年間，與李政和、林欣瑩、高陳綉治、高火聖（下稱李政和等4人）擔任共同原告，李政和等4人並委託周方慰為民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而向本院起訴請求確認案外人高智仁就其等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第811號建物上所擔保之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1億元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下稱訴訟標的一），暨高智仁應塗銷該抵押權登記（下稱訴訟標的二），並請求高智仁給付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損害賠償4,800萬元（下稱訴訟標的三），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575號審理(下稱本件民事訴訟)，且經計算上開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800萬元，故應繳納裁判費126萬1,600元，周方慰乃據以向李政和索取前揭費用，李政和即知會其妹李秀英，李秀英遂於101年6月12日，自其申設之瑞興銀行帳戶內提領126萬1,600元現金並交付予周方慰，作為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詎周方慰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101年6月13日，僅繳交上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之89萬2,000元裁判費，而將剩餘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嗣經本院以裁定命周方慰、林欣瑩、高陳綉治等3人就上開訴訟標的三部分，應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周方慰提出抗告及聲請訴訟救助，經本院於102年3月5日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駁回該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並經本院於103年1月8日退還所繳裁判費89萬2,000元之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李政和之妻林欣瑩所申設瑞興銀行帳戶內。嗣經李政和發覺有異，於103年12月間具狀向本院詢問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李政和等4人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有明文規定。查檢察官、被告周方慰對於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證據的證據能力，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00至30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形，依上揭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亦查無任何違反法定程式取得之情形，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在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已繳交裁判費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三部分，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元，被告不服提起抗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駁回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1,600元，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交，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9,600元，李政和為何遲至1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1年間，擔任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一、二部分，已繳交裁判費89萬2,000元；另法院就本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三部分，裁定應補繳合併計算裁判費36萬9,600元，被告不服提起抗告，遭法院駁回，並經法院以起訴不合程式為由，裁定駁回訴訟標的三部分起訴；嗣本件民事訴訟經兩造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法院退還所繳納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至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等情，為被告所肯認(偵卷第130頁，本院易卷第60至62頁)，核與告訴人李政和之指訴(他卷第170頁，偵卷第21、22頁)情節相符，並有李秀英所有瑞興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內頁、101年6月12日現金支出傳票、本院101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被告提供其所撰寫之101年7月3日民事抗告狀、本院102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告訴人林欣瑩之瑞興銀行帳戶之存摺及內頁、告訴人李政和於10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575號、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抗字第1138號、第1120號影卷(他卷第13至15、17、35、37、131至133、16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至被告辯稱:我沒有收受李秀英所交付126萬1,600元等語，惟查，證人李秀英於112年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李政和是我哥哥，他指示我，說有案件要到法院提告，需要保證金要提領，請我到銀行去提領。所以，我在101年6月12日從瑞興銀行帳戶中提領126萬1,600元，因為提領金額很多，我不可能再返回公司，應該是周方慰打電話，說我們直接在銀行裡接洽碰面，所以是在銀行內服務台把錢直接交給周方慰，我有請周方慰簽收現金支出傳票。這張現金支出傳票，是李政和在公司交代我寫好的，我本來是寫「法院提告保證金」、「桃園世貿一、高智仁」，後來我刪除掉桃園世貿一，改寫是「地下一樓」，這些筆跡都是我的，上面是周方慰簽名，我忘了請他簽日期。這張傳票有點像是內部作業，只要拿錢的人核簽，任何位置都可以接受，代表有領到這筆錢。李政和交代我這筆金錢是交給周方慰繳納給法院保證金，我交給周方慰時，沒有跟周方慰說什麼，只要錢有拿到，周方慰應該就很滿意，因為金額沒有錯誤，所以周方慰一定不會說明原因、用途。周方慰沒有將繳交法院的收據、相關文件拿一份交給我。我們的一些事情都交代由周方慰處理，所以收據都由周方慰保管，不用再轉傳真或LINE給我們看。單據應該都是由周方慰自己保留。事後我完全不清楚周方慰有無繳納法院保證金等語(本院易卷第269至273頁)，又觀諸卷附現金支出傳票，金額記載126萬1,600元，核准欄位有被告簽名(他卷第15頁)，被告雖辯稱:我之所以在現金傳票上簽名，是因為之前李秀英說這件案子我是訴訟代理人，要簽名以示負責，否則這筆錢如果出去，她不知要找誰負責。所以請我在這上面簽字，但因我沒有現實收到這筆現金，所以我才在核准部分簽字，且沒有載明日期等語(本院易卷第301頁)，然被告既然代理告訴人李政和等4人多件民事訴訟案件，應具備相當法律知識，豈有不知身為訴訟代理人，並非當事人，如未經手裁判費用，何需簽署以示負責；又未曾收受金錢，為何會在相當於收據性質之現金支出傳票上簽名；再者，收據上已記載日期，一般人如在同日簽收，並不會特別登載日期，顯見被告上開所辯，純係臨訟卸責之詞，且有悖常情，並不足採。依證人李秀英上開所述，並以李秀英之瑞興銀行存摺內頁明細，及經被告簽署之現金支出傳票資為補強，足認證人李秀英確於101年6月12日，將自其銀行帳戶提領之126萬1,600元交付予被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與事實不符，應無可採。
㈢、又被告辯稱:裁判費是李政和去繳納等語，並舉告訴人李政和113年12月11日手寫陳報狀為證。惟查，證人李政和於112年6月1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周方慰在101年間，建議我跟林欣瑩、高火盛、高陳綉治等人，向高智仁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等民事案件。周方慰打電話給我說裁判費要繳納120多萬，我請周方慰數字算好就好，我會交代財務部交錢給周方慰，因我和李秀英的辦公室就在隔壁，我知道李秀英是去銀行提領，有交錢給周方慰。我一開始不清楚，這件案件裁判費有無全部繳交或僅繳交一部分，事後因為和解，我想說用我的名字去聲請退還裁判費，但法院來函回覆說只有繳交89萬多元，退還費用有差距，所以我才起疑，對周方慰不信任。周方慰沒有給我案號，我怎麼會繳裁判費，他完全代理這個訴訟案件，一手包辦，類似包攬訴訟，周方慰告訴我要繳納訴訟費用126萬1,600元，我就交代李秀英拿126萬1,600元交付給周方慰，我是生意人，不懂法律。補交裁判費這件事情我不知悉，後來，法院函文說只有繳交89萬2,000元，我就去閱卷，才知道周方慰聲請更正裁判費有不同計算方式，這是閱卷後我才知道的等語(本院易卷第283至286頁)，而該陳報狀所載內容為「原告等四人由李政和本人支付裁判費新臺幣1,261,600元，6月12日同繳交鈞院……，只收到返還訴訟費部分為594,657元，剩餘並無著落，懇請鈞影印資料內容，以備查明真相」(他卷第163頁)，參酌該紙陳報狀內容及本院102年12月20日民事庭通知函(稿)(他卷第35頁) ，互核以觀，告訴人李政和手寫上開陳報狀之真意，係向法院表明101年6月12日繳交之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由其個人單獨支出，何以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至其妻林欣瑩之銀行帳戶僅有59萬4,667元，希望法院准予影印相關資料，並非告訴人李政和自承於101年6月12日親自至法院繳交裁判費。惟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實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2,000元，此有本院101年6月13日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本在卷可證(他卷第17頁)，不僅繳交金額與上開陳報狀所述歧異，且延遲1日繳交裁判費，假如李秀英將126萬1,600元交予李政和，因事關自身訴訟權益，李政和當無延遲繳交裁判費之可能。又衡諸常情，如僅繳交部分裁判費者，豈有事後再質問法院未按全額之三分之二退還裁判費之理，益徵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並非李政和所繳交，上開陳報狀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且，不論126萬1,600元抑或89萬2,000元，均係按訴訟標的價額之不同，所計算得出之裁判費金額，尚非不具法律專業能力之李政和所能自行決定欲繳納之數額。再者，被告就法院於101年6月29日命補繳裁判費裁定一事，於101年7月3日，分別提起抗告及聲請訴訟救助，其主張既已繳交89萬2,000元裁判費，則合併計算訴訟標的價額，僅應補繳裁判費36萬9,600元，此有被告撰寫之民事訴訟抗告狀、救助聲請狀各1份在卷可憑(他卷第131至135頁)，衡情若非被告親自繳交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豈能知悉原繳交之金額，及應補繳之數額，而適時撰寫書狀並提起民事抗告。足認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告持至法院繳交，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與事實不符，要無足取。
㈣、另被告辯稱:我沒有侵占其中36萬9,600元，李政和為何遲至110年5月6日提起告訴等語。惟本件民事訴訟之裁判費係被告持至法院繳交乙情，業經本院認明如前。查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係於101年6月13日繳交，繳納金額為89萬2,000元等情，有前述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可證，迨本件民事訴訟之雙方當事人和解，法院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即59萬4,667元《計算式:89萬2,000元×2/3≒59萬4,667元》，有前述本院民事庭通知函(稿)可憑，被告迄未返還剩餘款項，足認被告自101年6月12日，收受李秀英交付之126萬1,600元，於翌(13)日，至法院繳交其中89萬2,000元充作本件民事訴訟裁判費，而侵占剩餘之36萬9,600元《計算式:126萬1,600元－89萬2,000元＝36萬9,600元》，被告此部分所辯與事實有違，要難足取。另證人李政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關於36萬9,600元的部分，有問過周方慰，電話中問過兩次，我記得還有一次是到我辦公室，我跟周方慰說錢不對，我沒有懷疑周方慰侵占，只問他錢不對，但周方慰不理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返還給我，周方慰一直認為是他的等語(本院易卷第296頁)，益見告訴人李政和遲延提告僅係因信任被告所致，尚無從僅因告訴人遲延提告而置上揭諸多證明被告犯行之積極證據於不顧，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綜上所陳，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5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然本次修法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負告訴人等所託，利用擔任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機會，擅自將未繳交之部分裁判費用予以侵占入己，造成告訴人等之損失，且犯後否認犯行，飾詞狡辯，犯後態度難謂良好，亦未與告訴人等洽商和解，償還其等所受損失，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使用手段及侵占之金額；兼衡被告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80餘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本院易卷第31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有明文規定。
二、被告將未繳交之36萬9,600元侵占入己等情，業經本院認明如前，上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黃靖崴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335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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